
臺北市政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第8屆第9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112年9月11日（星期一）13時30分 

會議地點：本府市政大樓12樓中央區劉銘傳廳 

會議主席：王秋冬副主任委員          紀錄：康宏暐 

出席人員：許敏娟委員、鐘雅惠委員（王菁菁專員代）、吳金盛委

員、林夢蕙委員、王妙鶯委員、陳忠和委員（梁仕昌股

長代）、蘇麗萍委員、湯皓宇委員、李秉真委員（蔡依婷

簡任研究員代）、江春慧委員、蘇慧雯委員、郁佳霖委

員、陳敏純委員、朱莉英委員、林蒔萱委員、吳振南委

員、陳慈治委員、廖元豪委員、楊文山委員。 

列席人員：林副市長辦公室施燕萍參議、王副秘書長辦公室陳建安

參議、民政局林峯裕科長、楊鵬英專員、李佩珊股長、

康宏暐科員、社會局楊于箴科員、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王儀玲副主任、教育局陳妍妤股長、林曉玲支援

教師、衛生局吳宜樺股長、勞動局曾韋禎股長、就業服

務處李家僑辦事員、職能發展學院范佐民輔導員、警察

局韓松儒警務正、婦幼隊謝佳珉分隊長、公務人員訓練

處張芷瑄輔導員、文化局吳佩玹科員、產業發展局許維

倫專門委員、秘書處張婉萍組長。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紀錄確認：洽悉。 

參、 上次及歷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列管案執行情形： 

說明：詳會議資料。 

 會議資料附件1



案號 案由 列管內容 
列管

單位 
與會者發言摘要暨結論 

112032902 臺北市新移

民事務委員

會各工作小

組工作報

告：年度重

點工作項目 

請教育局參酌委員建

議於今年度評估規劃

辦理跨校性的新移民

語言觀摩或活動，明

年度有經費後再舉

辦，並納入創新作

為。（陳鑀枚委員、

吳振南委員） 

 

請教育局評估重新辦

理7國語言大型成果

展演活動、112學年

度國民小學推動世界

母語日徵件活動新增

7國語言組別之可行

性。（吳振南委員、

馮燕妮委員、陳鑀枚

委員、蘇慧雯委員、

陳敏純委員、王秋冬

副主任委員） 

教育

局 

決議：本案同意解除列

管。 

112062701 臺北市新移

民事務委員

會各工作小

組工作報

告：年度重

點工作項目

年中執行情

形報告 

請產業發展局之

「StartUP @ 

Taipei」臺北市創業

服務辦公室在辦理新

移民創業講座、活動

或諮詢時，評估開放

予設籍於外縣市，但

有意願於本市創業之

新移民參與可行性。

（陳鑀枚委員） 

產業

發展

局 

決議：本案同意解除列

管。 

112062702 臺北市新移

民事務委員

會各工作小

組工作報

告：年度重

點工作項目

年中執行情

形報告 

請家防中心於下次會

議中分析報告「緊急

諮詢服務情形」，並

說明「新住民家庭暴

力被害人保護平均服

務人次」目標訂定標

準。（游美貴委員、

吳振南委員） 

家防

中心 

楊文山委員：有關受理

家暴及性侵害案件156

案中，是否包含其子

女？ 

家防中心：有關個案關

懷部分，皆會以家庭為

單位，併同個案一起整

體評估。 

決議：本案同意解除列

管。 



112062703 修訂本府

「新移民照

顧輔導政策

及實施方

案」 

請民政局會後針對委

員建議再修正本實施

方案草案內容。（游

美貴委員、蘇慧雯委

員） 

民政

局 

決議：本案同意解除列

管，後續請民政局簽報

市長同意後施行。 

肆、 報告案 

第一案：臺北市新移民相關統計數據專案分析報告：「臺北市新

移民人口統計分析」。（報告單位：主計處） 

說明：詳會議資料。 

楊文山委員： 

1.依據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實際居住在臺灣的新住民

約是29萬人，與內政部移民署公告的數字58.55萬人

有相當大的落差，而在本市新住民人數大約是6萬人

左右，這些是否都是設籍人口？是否有辦法改以統

計實際居住本市之新住民人口數？而非以設籍人數

計算。 

2.由本次報告中可看出新移民呈現出高齡化，請問是

因為移入人口年齡較高所致？還是原有的新移民其

年齡增長？ 

民政局： 

1.依本市目前的定義來說，新移民係指「與設籍本市

國人結婚且尚未設籍之外籍或陸籍配偶」，在此定義

下的人數並非為內政部所公告的6萬人，其尚包含已

歸化的外籍或陸籍配偶。就本府的立場而言，已歸

化的外籍或陸籍配偶即為國人，與國人享受同等權

利義務，並無差別對待，自應非屬新移民範疇。 

2.另若需統計已歸化之新住民人數，目前僅得以戶籍

資料進行，尚無法以實際居住人口來計算。 

主計處： 

就目前統計資料而言，尚無法區分新移民高齡化係因

移入人口年齡較高或原有新移民年齡增長等原因所致。 

楊文山委員： 



1.年齡增長的原因探究，建議可以新移民來臺時間進

行分析。 

2.有關實際居住人口統計建議可參考中央主計總處進

行人口普查的做法。 

朱莉英委員： 

有關資料第34頁提及新移民男性陸港澳籍配偶占比為

52.45%、女性陸港澳籍配偶占比為90.78%，兩者相加

超過100%，建議未來相關統計論述文字可以再修正清

楚。 

主計處： 

本數據係就各性別分別進行分析，其代表在男性或女

性新移民總人數中，大陸港澳籍配偶在不同性別中之

人數占比。 

民政局： 

有關新移民及新住民用語定義，與112年9月6日召開之

本府「112年度民政組市政顧問會議」顧問建議相關，

經查本府新移民定義，早於93年12月21日「臺北市政

府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工作小組第一次定期會議」由

與會委員共識決議明訂本市外籍及大陸配偶統稱為

「新移民」。而後中央陸續改採使用「新住民」用語，

另106年本府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諮詢委員會第6屆第2

次會議，曾再次提出討論是否配合中央變更用語，惟

決議仍維持現稱。基此，本局提出兩項建議： 

1.暫時維持新移民用語及定義。 

2.請各局處於會後通盤評估變更用語及定義後，相關

業務服務對象認定差異、更名所需成本等內容後，

再行討論。 

吳振南委員： 

建議未來新移民或新住民之定義，不要再以婚姻、配

偶方式認定，可以將投資移民等類型一同納入。 

廖元豪委員： 



以我國法律來看，目前並無專法定義何謂「移民」，我

同意新移民定義未來可以不限於婚姻，但必須要先定

義什麼是「移民」。 

蘇慧雯委員： 

1.有關移民署統計數據資料中的婚姻移民是有包含已

取得我國身分證者。 

2.建議投資移民先暫時不納入定義範疇之中，因相關

類似的移民類型眾多，如特殊貢獻、殊勳等，若僅

納入投資移民恐有疏漏，建議改以單獨羅列統計數

據方式呈現。 

3.雖然統計定義上中央與臺北市的範疇有所不同，且

未包含上開投資移民等，但政府機關服務並不會因

此有所差異，只要是外籍或陸籍人士，即使已歸化

我國，若有需要，機關依然會提供相關協助。 

民政局： 

有關投資移民、特殊貢獻或殊勳等移民類別之統計數

據，本局將於會後評估可行性。 

決議： 

1.請各局處依照民政局建議於會後就「新住民」及

「新移民」兩者定義之差異，是否將影響其服務對

象認定進行通盤評估，並評估更名所需成本後，再

由民政局協助彙整，於下次會議再行討論。 

2.請民政局協助評估投資移民、特殊貢獻或殊勳等移

民類別統計數據呈現之可行性。 

 

第二案：臺北市新移民事務委員會各工作小組工作報告：年度

重點工作項目執行情形報告。（報告單位：教育局、衛

生局、民政局、勞動局、社會局） 

說明：詳會議資料。 

吳振南委員： 

建議未來各局處辦理課程時可以參考議程附件第79頁，



民政局辦理生活適應課程成果，羅列出「新生」之人

數統計。 

蘇慧雯委員： 

請問教育局有關議程附件第63頁之「建構情境體驗空

間」目前的辦理情形？ 

教育局： 

目前本案委由本市濱江國小辦理，主要會進行學校空

間整理及建構，並進行文物展示等，至於小商店的規

劃，目前尚在研議中。 

楊文山委員： 

有關跨國教育銜轉生的輔導，是否有進行個案長期追

蹤？ 

教育局： 

1.有關跨國銜轉生個案關懷部分，本局建議仿效生活

適應小組每季追蹤通譯到校個案方式進行。 

2.另有關跨國銜轉生議題，本局將於下次會議中進行

專案報告。 

朱莉英委員： 

有關議程附件第48頁顯示之跨國銜轉生暑期體驗學習

營等活動，是否有提供通譯服務或多國語言教材？ 

教育局： 

學習營內容主要有安排華語學習課程及其他內容，其

目的主要是讓跨國銜轉生彼此認識、交流。 

決議：請教育局針對跨國銜轉生議題於下次會議中進行專案

報告。 

 

第三案：有關內政部實地考核本府「執行112年度新住民照顧服

務績效」指標追蹤情形。（報告單位：民政局及相關局

處） 

說明：詳會議資料。 



楊文山委員： 

有關社會支持組未達標指標部分，轉介案次偏少，建

議可以連結其他非正式團體或社區單位進行連結，如

賽珍珠基金會等。 

社會局： 

本局有與賽珍珠基金會、崔媽媽基金會等民間團體積

極合作，後續會再加強關注中心及據點的轉介情形，

預期在年底能夠順利達標。 

蘇慧雯委員： 

1.建議於考核自評表中針對前次評核委員之建議內容

進行回應答復。 

2.有關社會局的創新作為「文化講師及志工訓練課程

中，納入人身安全相關主題」，請問這部分的課程內

容，過往是否有辦理？另「協助發展親子館多元文

化共融服務」內容部分，創新部分之論述不足，建

議再聚焦。 

3.建議貴府針對「創新作為」項目之績效呈現應包含

質化及量化內容。 

民政局： 

有關前次評核委員建議，本局已標註於自評表中，惟

尚未請各相關局處加以回應答復，後續將依委員建議，

於下次會議資料中呈現。 

社會局： 

有關創新作為之人身安全主題部分本局將不予提報，

另有關發展親子館多元文化共融服務部分之論述，將

於會後再修正。 

朱莉英委員： 

有關職涯服務組未達標指標部分之新移民參訓人數過

少，主要原因為以下3點： 

1.參訓人員資格限制皆必須為失業者。 

2.課程教材多為中文內容，無其他外語。 



3.多數參加課程的新移民主要目的皆為學習第二專長，

建議開課時間排除上班時間，俾利提高新移民學習

機會。 

職能發展學院： 

有關職能發展學院所開辦之培育課程大多係針對失業

者辦理，若非屬失業人員建議可參加其他局處所開辦

之進行課程。另學院課程招生對象皆要求具備基礎中

文能力，建議較無中文基礎能力之新移民可先至相關

單位學習中文。 

朱莉英委員： 

就我了解新移民大部分都是聽、說中文沒有問題，但

讀、寫能力較為不足，因此建議教材仍應有其他外語

版本。 

勞動局： 

本局將與職能發展學院再納入後續評估參考。 

決議：請職涯服務組及社會支持組協助持續追蹤未達標之業

務執行情形。另請各局處預先蒐集、彙整業務相關指

標之執行成果，並於明年辦理預檢、督考，俾利爭取

佳績。 

 

伍、 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新移民母語教支人員寒暑假期間無法納入勞、健

保一案。（提出者：楊文山委員） 

吳振南委員： 

建議評估由學校代繳勞健保之可行性。 

決議：請教育局研議新移民母語教支人員寒暑假期間勞、健

保納保之可行性。 

陸、 散會：15時30



 

臺北市政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第8屆第9次會議決議事項 

列管案執行情形追蹤一覽表 

案號 案由 結論及委員建議 
相關 

單位 

執行情形 處理

等級 

11209

1101 

臺北市新移民

相關統計數據

專 案 分 析 報

告：「臺北市新

移民人口統計

分析」 

請各局處於會後就「新

住民」及「新移民」兩

者定義之差異，是否將

影響其服務對象認定進

行通盤評估，並粗估更

名所需成本後，再由民

政局協助彙整，於下次

會議再行討論。（許敏

娟委員） 

民政局 

經本局彙整本府各局處針對「新

住民」及「新移民」兩者定義差

異變更之業務影響及成本，主要

為統計報表內容調整（主計處）、

單位及計畫或行政規則申請對象

變更（社會局）、服務對象資訊蒐

集調整（家防中心）及服務適用

對象差異（就服處）等作業內

容，詳如列管案件附件1，其餘多

為更名相關行政成本。 

A 

11209

1102 

臺北市新移民

相關統計數據

專 案 分 析 報

告：「臺北市新

移民人口統計

分析」 

請民政局協助評估投資

移民、特殊貢獻或殊勳

等移民類別統計數據呈

現之可行性。（吳振南

委員、廖元豪委員、蘇

慧雯委員） 

民政局 

一、有關投資移民人數經洽內政

部移民署尚無相關統計數

據。 

二、另本局人口政策科承辦本市

國籍歸化業務，並統計自106

年迄今依國籍法第6條辦理

「殊勳歸化」許可人數為21

人、不許可2人；依國籍法第

8條辦理「高級專業人才歸

化」許可人數為87人、審核

中為1人、不許可4人。 

三、敬請主計處協助納入本市新

移民統計表之中呈現。 

A 

11209

1103 

臺北市新移民

事務委員會各

工作小組工作

報告：年度重

點工作項目執

行情形報告 

請教育局針對跨國銜轉

生議題於下次會議中進

行專案報告。（楊文山

委員） 
教育局 

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支持服務系

統專案報告，如列管案件附件2。 

A 

11209

1104 

臨時動議：有

關新移民母語

教支人員暑假

及寒假期間無

法納入勞保及

健保一案 

請教育局研議新移民母

語教支人員暑假及寒假

期間勞健保納保之可行

性。（楊文山委員） 

教育局 

一、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

「...各投保單位應於其所屬勞工

到職、入會、到訓、離職、退

會、結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

人；其保險效力之開始或停止，

均自應為通知之當日起算...投保

單位於其所屬勞工離職、退會、

結（退）訓之當日辦理退保者，

其保險效力於投保單位將退保申

報表送交保險人或郵寄之當日二

十四時停止」，故勞工保險乃生效

於勞工到職日，終於勞工離職

日。 

二、本市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約

A 

 會議資料附件2



 

為教支人員與雇主(各聘任學校)

各自訂定，實際授課時間為學校

需上課期間，受雇期間為9月至隔

年6月，故暑假期間並無包含於聘

約中。 

三、因事涉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

期規定，後續本局將向中央反映

委員建議事項。 

處理等級說明：Ａ：已依案執行完成Ｂ：正依案執行中Ｃ：計畫執行或待評估Ｄ：無法執行 

 



 

列管案附件1 

序

號 

業務影響 

項目或計畫 
影響內容 變更成本 業務權責單位 

1 統計報表 

1.須請相關機關依新對象及定義配合檢討
相關統計項目及數據蒐集方式。 

2.考量兩者統計對象不同，統計範圍差異

甚大，機關若無法提供新住民回溯資

料，則無前期資料可供比較。 

行政作業

成本 

主計處及業務相關

局處 

2 
行政規則及

計畫等更名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民間機構及團體

辦理婦女福利暨家庭支持性服務作業須

知」、「臺北市政府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申

請及審核作業須知」申請對象等文字需修

正。 

行政作業

成本 
社會局 

3 
調查階段資

訊蒐集內容 

案件調查階段需依新住民定義調整確認資

訊之內容，例如新住民之身分辨識須進一

步與個案確認其婚姻關係、配偶之國籍，

及其是否已取得居留權，然相關資訊蒐集

係為原社工蒐集資料內容之一，故並未增

減調查成本。 

-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 

4 
適用對象差

異 

本處辦理之新住民就業服務經費來源係中

央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爰用語皆統一為

「新住民」，惟就業服務機構所稱之新住

民，係依據就業服務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

規定之「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

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者」，已歸化

者於就業服務法規範中即屬國民，另參照

勞動部「促進新住民就業補助作業要點」

第2點第3款之規定，新住民係「與在中華

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在

臺灣地區居留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

香港或澳門居民。前目之外國人、大陸地

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與其配偶離婚

或其配偶死亡，而依法規規定得在臺灣地

區繼續居留工作者」，亦不包含已歸化

者。 

- 就業服務處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支持系統

列管案附件2



臺北市推動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
支持系統架構

對象界定

◆ 跨國銜轉學
生界定

◆ 新住民子女
界定

計畫依據 作業流程

◆ 臺北市國民教
育階段新住民
子女跨國銜轉
教育支持與服
務作業流程

◆ 國教署-跨國
銜轉學習服務
流程

配套措施

◆ 專案團隊

◆ 研習調訓

◆ 大學資源

◆ 系統整合

◆ 追蹤檢核

◆ 教育部補助執

行新住民子女

教育實施計畫

◆ 臺北市新住民

子女教育適性

揚才計畫



跨國銜轉學生定義

3

「曾於國外非臺灣國教體制接受一定期限
教育之學童，或是曾數次銜轉於臺灣國教
及其他教育體制之學童。」（鍾鎮城，
2017）
本支持系統服務範圍為國小國中學生。

資料來源: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系統



跨國銜轉學生相關教育輔導支持
機制之建置

 臺北市跨國銜轉教育支持
與服務作業流程。

 訂定本市服務作業流程，
於109年5月8日函頒本市
公私立各級學校，清楚界
定學校教務處與輔導室分
工合作機制，具跨國銜轉
身分學生由註冊組先行通
報掌握，後由輔導室接手
諮商與輔導事宜。

https://www.newres.tp.edu.tw/p/406-1000-1204,r36.php?Lang=zh-tw


何謂「習得規劃會議」？

5

源自英語Language acquisition
應該是語言都是習得的，即使是母語，因為
語言是人在作溝通時，不知不覺接收所學到
的，而不是像技能那些要特地去"學習"，因
此語言他們會講"習得"，即使母語，但非母
語的學習通常會說是第二語言習得(SLA)，這
是語言上的用法。

*「第二語教學最高指導原則」是第二語言習
得(SLA)課程經典教科書，廣受全球各地語言
教師培訓教育課程使用。



「習得會議」的功能

6

1.提供專家諮詢。

2.關注學生學習適應狀況。
*學生的家庭狀況、背景環境、過往學習經歷
*學生華語文聽說讀寫能力的落點評估
*編入符合個案年齡之年級或降讀
*課程規劃 (抽離/外加)
*華語教材選用：生活華語、國語教材、教師自編等
*作業及評量調整
*華語師資：學校自理、師資媒合
*校內外學習資源建議：志工家長、課後輔導、華語文家教等
*其他資訊：學生回臺灣的時機、原因？學生在國外居住時，家庭語言有華語嗎？
學生在國外居住時，學校語言有華語嗎? 在臺灣可以進行雙方溝通的人是誰，其聯絡方式確認。
*討論經費補助內容(如：學生是否符合國教署補助情形、局款無法支應交通費、、、)

3.依學生最佳利益來進行學習安排。
(包含個案的華語、學業等方面能力現況評估、個案的教育支持服務之需求（如：通譯人員到校
服務、課程安排調整、作業調整、考試評量調整、學科學習目標調整等)。

4.校方與學生及家長達成共識。



臺北市跨國銜轉學生習得規劃會議重點流程

執行追蹤

與修正

習得會議

後規劃

習得會議

中討論

習得會議

前準備

前置準備

•系統填報

•資源盤整

•分工合作

規劃評估

•華語精進

•學習精進

•生活適應

•通譯協助

執行追蹤

•成效檢核

•外部資源

•結案評估

108年9月24日~迄今

經由習得會議媒合22所國中小華語精進方案



http://www.newres.tp.edu.tw/p/404-1000-499.php
http://www.newres.tp.edu.tw/p/404-1000-499.php
http://www.newres.tp.edu.tw/p/404-1000-499.php
http://www.newres.tp.edu.tw/p/404-1000-499.php


中山國小

東園國小



✓經費申請
✓師資媒合
✓教材選用
✓課程安排 ✓學習扶助

✓外部人力資
源應用

✓ 教支人員
✓ 通譯人員

✓ 班級經營
✓ 親師溝通
✓ 多元展能
✓ 資源轉介

專案人力

追蹤管理

跨局處支

援整合

民間資源

引入

大學策略

聯盟

臺北市的積極作為



◆定期檢視：
經追蹤輔導6個月後，教育局相關人員、校方
及家長三方應共同評估是否持續輔導或結案。

◆資料轉銜：
跨教育學層學生(國小升國中、國中升高中)的
資料轉銜

◆陪伴與網絡：
大學研究生等長期陪伴與提供生活與學習的諮
詢網絡



12

108年－112年習得會議辦理情形

日期 學校 對象

108.09.24 東園國小 越南

108.09.24 龍山國中 越南

108.11.04 中山國小 蒙古

108.11.25 河堤國小 印尼

109.01.20 辛亥國小 菲律賓

109.03.16 濱江國小 菲律賓

109.03.23
109.05.29

螢橋國小 越南

109.05.11 文昌國小 柬埔寨

109.08.11 實踐國小 越南

109.08.18 長安國中 日本

109.09.29 萬芳國中 越南

109.11.02 大直國小 美國

109.11.11 西園國小 日本

日期 學校 對象

110.01.04 龍山國中 巴西

110.01.27 至善國中 美國

110.02.19 立農國小 澳洲

110.02.25 懷生國小 法國

110.04.01 大直國小 愛爾蘭



13

日期 學校 對象

111.02.14 百齡國小 菲律賓

111.02.22 雙蓮國小 越南

111.08.31 建成國中 巴西

111.10.11 市大附小 越南

111.10.18 南門國中 法國

111.10.25 大橋國小
2場

越南雙
胞胎
菲律賓

111.12.26 古亭國小 馬來西
亞

日期 學校 對象

112.02.24 懷生國小 西班牙4
姊妹

112.06.21 信義國中 越南

112.預計11
月底

信義國中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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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銜轉學生之華語文教學節數申請與經費補助
來自東南亞七國*之
跨轉生(限一臺一外) 

申請上課節數
(最高上限)

經費補助

年度申請
每年10月底~11月初
前提出

上學期72節
下學期72節
寒假20節
暑假80節
最高244節

鐘點費
國中：378元/節
國小：336元/節
寒暑假： 國中450元， 國小
400元 通譯助理人員：以勞
基法每小時最低基本 工資
176元支給
教材費：每節補助教材費40
元
交通費：每人每月最高1200
元

專案申請
隨到隨審

申請對象:東南亞七國之跨轉生(限父母一臺一外) 



臺北市跨國銜轉系統填報情形

15

屬
性

七
國
新
住
民

非
七
國

結
案

不
開
案

合計
418 61 86 268 3

結
案
成
因

離
境

達
溝
通
能
力

跨
教
育
階
段

轉
出

其
他

合計
268 97 92 55 17 7



個案描述
A生自出生至五年級皆在越南就讀小學，直至106年母親改嫁到台灣遂依親來台就讀。初來台時，依其年齡應編入本校6年級之
班級就讀，但校方了解該生華語能力不足，經評估其學習亟需華語教師協助，且考量人際及適應問題，因此降轉至本校五年
級。

學校輔導
作為

■ 1.校方的協助，例如：小老師、 科任教師的個別指導

說明:
學生剛到本校，在等待申請新住民子女華語補救教學的空窗期間，校方特別邀請一位越南籍、懂華語文
的志工媽媽到校進行協助翻譯及溝通，助其適應學校生活，在班級裡則由導師安排同學擔任小老師進行
協助。

■ 2.課餘或課後時間，例如：早自習 、空白課程、第八節…等等

說明: 家長安排補習與短暫家教，進行英語、中文加強。

■ 3.補救教學資源，例如：國、英、 數

說明: 國小階段連續2年申請及安排新住民子女華語補救教學。

■ 4.課程和評量客製化，例如：課程 簡化、考試報讀、考題有注音、 作業減量…等等

說明: 抽課安排到一年級進行注音符號課程，作業調整減量及彈性評量。

■ 5.跨轉生母語文化的支持，例如： 社團活動或相關文化活動等

說明: 連續參加108及109臺北市跨國銜轉生暑期營隊，接受電台採訪，表現自信。

■ 6.自學能力的培養，例如：線上自 學工具平台…

說明: 會在家看台灣連續劇,增加接觸國台語的機會。

受輔後的改
變

五年級時剛入校，尚無法用華語溝通，因A生英語程度不錯，老師對其指令多以英語輔助。經過華語文的加強輔助課程以及生
活已更加適應，A生升上六年級後變得較剛來時活潑、人際關係不錯與同儕間相處融洽，畢業後會回國小母校為同樣來自越南
的學弟加油打氣。

學校輔導所
面臨的困境

校方的課程規畫安排尚需學生家長協助配合(例如寒、暑期課程)，更需要學生自己能有良好的學習動機認真學習，始能在一
段時間後稍稍看到一點進步成果。尤其是高年級才來到台灣就學，在學生小學畢業前，校方想盡力為學生打下聽、說、讀、
寫基礎，更需要學生積極努力配合及學習，以降低學生在畢業後面對國中課業的挫折感。

後續處遇建
議

本案自A生畢業，進入國中就讀後已結案，經輾轉得知考取心中理想高中北市商應用英語科。

案例分享-案例A



案例分享-案例B

個案描述 B生111年學生於越南就讀九年級時回臺居住華語文零起點，降轉本校七年級。

學校輔導
作為

■ 1.校方的協助，例如：小老師、 科任教師的個別指導

說明:
校內每週10節華語課程、、3節技藝教育課程(由通譯陪同至高職上課)。
校外每週9節華語課程(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

□ 2.課餘或課後時間，例如：早自習 、空白課程、第八節…等等

說明:

■ 3.補救教學資源，例如：國、英、 數

說明: 每週1節國文學習輔導課。

■ 4.課程和評量客製化，例如：課程 簡化、考試報讀、考題有注音、 作業減量…等等

說明: 部分課程及段考安排通譯協助。

■ 5.跨轉生母語文化的支持，例如： 社團活動或相關文化活動等

說明: 參加跨國暑假營隊、安排班級多元文化宣導。

■ 6.自學能力的培養，例如：線上自 學工具平台…

說明: 申請台師大數位學習平台。

受輔後的改變
112年6月召開習得規劃會議，考量學生於越南已完成九年級上學期學業，同意學生轉至九年級就讀並安排至高職參加技藝教育課
程。目前由通譯人員每週二下午陪同至育達高中參加家政群技藝教育課程，升學目標為高職家政群科。人際部分因轉至年齡相近
之年級，生活適應，在班上交到幾位朋友，華語進步迅速，已可直接以華語進行溝通，心情開朗許多。

學校輔導所面
臨的困境

七年級安排通譯人員入班服務順利，九年級任課老師反應翻譯的聲音會干擾上課，嘗試將座位往後移任課老師仍覺得受到干擾。

後續處遇建議
經與導師、任課老師、家長、學生溝通，學生表示數學課沒有通譯仍可以學習，國文課需要協助，故另外安排國文學習輔導課程，
依照學生程度進行國文教學。



臺師大資源、政大USR計畫
等免費資源 營隊資源

申請華語扶助(補救)計畫

■限東南亞七國國籍
■限一台一外

■不限國籍
■不限父母親
■從國外回來(含
香港大陸地區)
就讀台灣學校
國小/國中
皆需填報

通譯服務跨國銜轉生填報系統

■限一台一外

無限制國籍

□英語 □越南語
□印尼語□泰國語
□菲律賓

不分手



「112年臺北市新住民子女多元進路適性入學輔導營」
主辦學校:新民國中

「112年臺北市多元文化走讀學習營」
主辦學校:建成國中

「112年臺北市跨國銜轉生暑期營隊」
主辦學校:濱江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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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跨國銜轉生相關資源參考一覽表

編號 類型 提供項目 提供單位 聯繫窗口
1 行

政
支
持

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
學習支持系統與服務帳號密碼管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跨國銜轉團隊: (07) 7172930 
#2526-7

2. 全國跨國銜轉教師知能研習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跨國銜轉團隊: (07) 7172930 
#2526-7

3. 臺北市跨國銜轉生習得會議 教育局、濱江國小 李老師:85021571-1606
4. 通譯服務 教育局 國小教育科:1999#6370

中等教科:1999#6363
5. 1.通譯服務2.課後輔導服務 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 協會:23691001
6. 華

語
資
源

華語扶助(補救) 實施計畫申請 國教署、教育局 李老師:85021571-1606
7. 跨國銜轉生華語團體學習班 教育局、政大USR計畫 政大USR計畫專員29393091-

51479
8. 1.入校華語輔導2.習得會議專家諮詢 教育局、國立台北教育

大學
李老師:85021571-1606

9. 1.入校華語輔導
2.華語文自學數位學習平台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朱先生:77415131-14 
ntnuchedu@gmail.com

10. 各
項
計
畫
申
請

新住民教育子女教育實施計畫 國教署、教育局 黃老師:85021571-1607
11. 1.愛陪伴親職教育推廣方案2.天使騰飛輔

導專案實施計畫3.家庭教育網絡4.學習型
家庭5.臺北市各級學校建構優先接受家庭
教育服務個案諮商輔導實施計畫6.家校攜
手家長會推動家庭教育計畫7.新世代家庭
親職成長課程實施計畫

臺北市青年發展暨家庭
教育中心

臺北市青年發展暨家庭教育中心
各計畫承辦人

12. 營
隊
資
源

臺北市跨國銜轉生暑期體驗學習營 主辦:教育局承辦:濱江
國小

黃老師:85021571-1607

13. 臺北市新住民子女多元進路適性入學輔導
營

主辦:教育局承辦:新民
國中

張老師:28979001-620

臺北市多元文化走讀學習營 主辦:教育局承辦:建成
國中

戴主任:25587042-63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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